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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税务师税务咨询业务执业行为，提高税务咨询服务质量，根据《注册税务师涉税服务基本准则》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税务师执行税务咨询业务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的税务咨询业务是指，税务师依照执业规范，就委托人提出的特定涉税事项和目标，以委托人要求的方式和时间，向委托人提供分析、评估、建议等涉税服务活动。具体有：税务安排(税收筹划)、政策选择、分析和执行的分析等业务。
第四条  税务咨询业务的基本要求：
（一）在签订业务约定书之前，税务师应当与委托人进行沟通，准确理解委托人提出的特定涉税事项和目标的具体内容。
（二）税务师事务所应根据委托目标和工作量安排具有胜任能力的税务师。
（三）税务师应当按业务约定书规定的时间提供咨询成果。不能按时提供咨询成果时，应当与委托人协商新的咨询成果提交时间。
（四）税务师应保持独立、客观和专业谨慎，消除或降低委托人的目标实现和收费等压力对税务师职业道德的影响。
（五）税务师应当将业务计划和工作情况及时告知委托人，使委托人全面了解业务进展情况。
第二章 业务承接
第五条  税务师应当按照《税务师业务承接规则》的要求承接税务咨询业务。
第六条  签订业务约定书之前，税务师应当与委托人沟通，了解委托背景、目的、目标等特定事项的具体内容。
第七条　税务师应当按《涉税业务约定规则》的要求起草业务约定书。
业务约定书应当由调查委托人情况的人起草。业务约定书的起草人应当成为项目组成员。
第八条  税务咨询业务约定书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委托背景、委托人的需求，服务目标，服务团队，服务程序，服务成果体现形式、提交方式和时间，业务收费，权利和义务和法律责任。
第九条  在委托背景中，应写明委托人提请服务的原因和理由。税务师应当根据委托人的陈述和税务师对委托人调查了解的情况进行书写，其内容应当通俗易懂,以便委托人能全面、准确理解服务内容。
第十条   税务师应当向委托人进行询问,分析委托人的陈述,根据对委托原因和背景的理解，提炼出委托人的需求，并与委托人进行讨论,达成共识。
第十一条  服务目标是税务师为实现委托人的需求，向委托人提供的具体服务事项。税务师应针对委托人的委托背景、原因、需求进行分析后，提炼出具体、明确的服务目标，并与委托人讨论、确认，然后写入业务约定书中。
第十二条  业务约定书应写明税务师为完成服务目标而制定的主要工作步骤和简单的工作内容等服务程序。
第十三条  业务约定书中可重点介绍服务团队中的项目负责人等主要成员的工作经历和能力。
第十四条  业务约定书应当具体列明提交给委托人服务成果的体现形式，如书面报告、电子媒介等。
第十五条  业务约定书应明确收费总金额和收费时间。按业务阶段收费时，应明确各阶段收费时间和金额。
第十六条  业务约定书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通用性的条款可以做为业务约定书的附件。该部分内容可以委托法律专家进行设计在同一事务所和同类业务中保持稳定。
第三章 业务计划
第十七条　税务咨询业务计划应当根据服务目标，按照《税务师业务计划规则》制定。业务简单、风险较小的服务项目，可以简化。
第十八条  税务师应在委托原因、背景、目标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制定业务计划。
税务师应当对服务总目标分解成若干阶段，然后确定各阶段的子目标，再据此细划各阶段工作事项。
第十九条  税务师制定的各阶段业务计划，不应忽视下列事项：
（一）调查、验证委托人在承接阶段所做的陈述；
（二）对委托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进行再评估。
第二十条  项目计划形成后，应当与委托人进行沟通，得到委托人确认后实施。
第四章 业务实施
第二十一条  业务实施应以委托人目标实现为导向，根据委托目标，确定收集相关法律法规范围、分析实现委托人目标应具备的法定条件、分析委托人现有条件与法定条件的差异和差异原因（以下简称法规符合度分析）、提出消除差异方法和建议。
第二十二条  业务实施前，项目组成员应当对业务约定书和业务计划进行讨论，使项目成员都能了解项目目标和各自所承担的任务和责任。
第二十三条  项目启动后项目负责人应当按项目计划对项目的进展、成本、质量、风险进行控制。
第二十四条  税务咨询业务一般分为以下工作阶段：
委托人情况的调查验证和资料收集与分析、相关法律法规收集与分析、法规符合度分析、方案（建议、结论）推导和设计、税务咨询业务报告起草、与委托人讨论税务咨询业务报告、税务咨询业务报告修订和提交。
第二十五条  税务师应尽可能地安排人员到委托人现场进行调查和收集资料；对涉及委托人重要事项及重大经济利益的，应要求委托人签字确认。
第二十六条  对委托人情况理解不同而导致的分歧，税务师应当重新调查或与委托人进行讨论、确认。
第二十七条  税务师发现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和陈述严重偏离业务约定书内容，对委托目标实现有重大影响时，税务师应当与委托人讨论修改委托目标和业务约定书的其他内容, 如不能达成共识，则终止项目。
第二十八条  税务师应按下列顺序进行法规符合度分析：
（一）按一定的逻辑对法律法规进行细划分层，确定各层法定条件；
（二）从委托人的情况中提炼出现有条件并与法定条件进行一一对照，找出二者差异；
（三）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第二十九条  税务师对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理解不同所导致的分歧，应向税务机关提请确认。
税务师在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前，应当告知委托人，沟通时应注意对委托人信息保密。
第三十条  税务师利用以前的项目成果时应当关注其适用条件。
第三十一条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委托人存在的与委托项目无关的税务风险时，应当告知委托人，并与委托人讨论是否增加新的服务项目。
第五章 业务报告
第三十二条  税务咨询业务报告的起草应该按《税务师业务报告规则》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税务咨询业务报告起草基本要求： 
（一）在税务咨询业务报告中，应向委托人告知税务咨询业务报告的起草原因和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
（二）税务咨询业务报告的内容和要素要完整，目录要清晰；在具体分析表述中，论述的内容要与大小标题结构要对应。
（三）在税务咨询业务报告中，除了写明分析过程和业务结论外，还应列明相应的依据（委托人的事实和法律法规）。涉及到的法律、法规可以作为税务咨询业务报告的附件。
（四）在报告中针对业务约定书确定的目标，税务师要明确告诉其结论和建议。
（五）在报告中要告知委托人在使用税务咨询业务报告时应注意的事项，以避免委托人不当使用税务咨询业务报告导致税务师事务所的风险。
第三十四条  税务咨询业务报告应包括封面、前言、目录、背景、告知事项及执行程序、分析过程和结论以及建议、附件等基本要素。
第三十五条  税务咨询业务报告前言应概述业务过程，明确写明业务结论。
第三十六条  税务咨询业务报告背景、告知事项及执行程序，应当写明以下内容：
(一)税务咨询业务报告起草的原因、理由、目的等内容。
(二) 提醒委托人关注，分析结论的依据和假设在业务报告提交以后的变化，可能对委托人带来的影响。
(三)提醒委托人在报告使用时的风险。
(四)完成报告执行的主要工作程序。
第三十七条  税务师分析过程和结论、建议可以按下列逻辑顺序书写。
（一）委托人情况的概括
税务师对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和与委托人沟通后所掌握的信息，经过分析后，提炼出与咨询事项直接相关的委托人情况。
（二）与实现委托人目标有关法规
写明法规文号和与委托目标直接相关的条款。法规条款繁多时可以对法规内容进行归纳后写明。
写明税务师对条款理解。主要围绕实现委托目标，法规所规定的条件来书写。
（三）法规符合度分析
列明委托人实际情况，指明委托人条件与法规条件的符合程度，分析差异的原因。
（四）提出结论
税务师依据法规符合度分析结果，结合委托目标，提出不同类型结论：
以告知委托人是否具备法规条件为委托目标的，将法规符合度分析结果直接做为结论。
以评估委托人风险为目的的，在列明法规符合度分析结果后，提出风险后果。
以向委托人提出建议为目的的，在列明符合程度的分析结果和风险后果后，提出具体建议。
第三十八条  税务咨询业务报告可将与该项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税务师的逻辑分析判断图、各种统计表作为报告的附件。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规则由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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